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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地方气候变化立法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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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环境治理的传统是 “环境合作联邦主义”，联邦政府负责国家环境法的制定，地方政府负责

国家环境法的实施。但是，在气候变化的应对过程中，在联邦气候变化立法毫无建树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却

成为气候变化法的重要制定者。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地方推动气候变化立法并非明智之举，因为地方政府无

力解决气候变化这种 “超级难题”。但是，从地方气候变化立法的实践来看，它基于道德理性、政治理性和经

济理性之上，是 “竞争性联邦主义”的 “民主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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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２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２１次缔约方大会 （ＣＯＰ２１）在巴黎达成了全
球气候变化新协议——— 《巴黎协定》，协议将为２０２０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做出安排。让人颇
为困惑的是，在 《巴黎协定》谈判过程中美国忽然从全球气候变化协定的反对者变成支持者，美国
总统奥巴马盛赞该协定是 “世界的转折点”。事实上，美国政府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的转身并非
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因为美国国内 （特别是地方）的气候变化立法已初具规模，签署气候变化国际
协定顺应美国国内的气候变化立法趋势，美国国内针对气候变化这一 “超级难题”有所准备［１］。
依据美国的环境治理传统，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环境事务上遵行 “环境联邦主义”，即

美国联邦政府负责制定环境法规，地方政府负责执行联邦环境法规———以联邦环境法为准制定本地
的环境法。深受环境联邦主义传统的影响，美国的气候变化立法大致分为气候变化联邦立法和气候
变化地方立法，前者属于单一气候规制模式，后者属于多元气候规制模式。从美国气候变化立法的
现状来看，美国联邦政府虽然一致努力推动气候变化立法，但是它的成果要远远逊色于地方气候变
化立法。不过，鉴于气候变化影响全国乃至全球，联邦政府而非地方政府是解决它的理想主体，因
为地方气候变化立法对解决影响范围大的气候变化微不足道。既然如此，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为什
么会出现可不思议的角色错位呢？本文尝试回答这一问题，并挖掘其中对我国有益的经验。

一、美国地方气候变化立法的联邦背景及其格局

（一）美国地方气候立法的联邦背景
跟踪观察美国的气候变化立法进程，我们不难发现在过去十多年，尽管美国国会一直不断努

力，但仍然没能制定出一部综合性的气候变化法。更为严重的是，气候变化似乎已成为默认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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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因为按照共和党和茶党等党派的逻辑，支持气候变化立法计划等于变相支持美国人失业。譬
如，２０１２年总统竞选辩论期间，各个竞选人都不再提及气候变化问题，这是自１９８４年以来第一次
出现的独特现象［２］。
不过，不能因为第１１１届国会没有通过气候变化法案便认为美国对气候变化议题毫无作为。事

实上，美国联邦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弥补缺乏联邦立法的不足。比如，为了有效应对气候变化，
奥巴马领导的联邦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来削减碳排放：依据清洁空气法发布了温室气体危险报告、
起草了机动车能效标准、要求油气田采取措施削减温室气体、强化设备能源标准。可以说，当国会
针对气候变化无法采取实质性措施的背景下，美国环保署给人们带来希望。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当

人们对美国环保署的气候变化政策提出质疑并加以调整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积极的气候变化政
策给予强力支持，典型代表为２００７年马萨诸塞州诉环保署一案。当美国环保署拒绝依据 《清洁空
气法》对温室气体进行监管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环保署的做法违法，环保署随后积极行动并
制定了相关的规则。
可见，在美国联邦层面，气候变化议题牵动了立法、司法和行政的触角。美国国会在气候变化

议题上虽有行动，但没有取得任何成绩。美国环保署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行政决定和法规，但是受到
利益集体的挑战。当国会立法无望和行政机构不作为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会支持人们的环境保护
诉求。总体而言，在缺乏联邦气候变化立法的背景下，美国环保署和联邦最高法院所发挥的作用比
较受限。

（二）美国地方气候变化立法的格局
依据美国的 “环境联邦主义”传统，重大环境问题特别是跨州的环境问题应该由联邦政府享有

立法权，地方政府主要负责联邦政府制定的环境法。这样做，一来可以防止污染的跨州外部性，二
来可以实现环境规制的规模经济，三来有助于实现环境国家道德。对于气候变化这一影响范围较广
的环境问题而言，联邦气候变化立法无疑是最理想的选择。但是，事实是，在缺乏联邦层面的气候
变化法的背景下，美国的地方政府没有坐等联邦气候变化立法，而是积极推进本地的气候变化立
法。譬如，有些州发布了灯泡更换声明或行政令，有些州 （如加州）制定了专门的气候变化法。几
乎可以说，每个州都在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３］。从美国地方政府现有的气候变化立法形势来看，
美国地方气候变化立法大致包括市气候变化立法、州气候变化立法和区域气候变化立法。

１．市气候变化立法。美国的市级政府对应对气候变化表现出极强的政治热情。譬如，２００５年
美国市长会议通过市长气候保护协议，它要求参与的城市采取措施实现气候变化减缓目标，２００７
年签署这一协议的城市越有７１０多个①。所有签署这一协议的城市均承诺安装节能灯，制定新的房
屋节能法、投资公共交通，采用节能的固体废物管理体制等。市气候变化立法的明星当属伯克利，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伯克利通过了选票Ｇ措施 （Ｂａｌｌｏ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Ｇ），超过８０％的投票者支持这项气候变化
计划，该计划授权伯克利市长采取措施减缓气候变化，确保到２０５０年该市的碳减排将削减８０％②。
投票者虽然知道该措施的成本到底多高目前无法确定，该措施给伯克利市民带来的成本远超好处，
但是选民还是义无反顾地投票支持该计划。

２．州气候变化立法。在美国地方气候变化立法进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各州的气候变化应对
措施，美国的诸多州均采取一定的措施来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比如，新墨西哥州是一个宣布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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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削减目标的以能源生产为主的州，它的目标是到２０５０年将碳排放削减７５％①；俄勒冈开创气
候信托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Ｔｒｕｓｔ），正式称谓是俄勒冈气候信托 （Ｏｒｅｇ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Ｔｒｕｓｔ），它是碳排放交易
的先行者之一，俄勒冈州要求所有新的电力发电厂必须确保其碳排放比天然气电厂的碳排放低于

１７％②；伊利诺斯州创设了农业碳信用计划，依据该计划改变农业生产做法可以产生碳信用③；亚
利桑那州制定了气候变化行动计划，创设专门的气候变化咨询委员会来制订行动计划④；华盛顿州
为碳排放项目提供税收激励，该州打算为从事碳减排的企业提供商业税收优惠；华盛顿特区等推行
可再生能源标准，确保销售电力中有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３］。除此之外，一些州甚至依据公共侵
害法对电力公司等提起相应的气候变化侵权之诉⑤。
从美国各州的气候变化措施来看，各州采取的气候变化应对措施大致如下： （１）制定专门立

法，如加州制定专门的气候变化法 （ＡＢ－３２）。（２）采用新的机动车排放标准，如２００４年加州通
过新的机动车尾气排放标准，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预计这项规定２０２０年会削减车排放１８％，到

２０３０年达到２７％⑥。受加州的影响，纽约州、俄勒冈州和佛蒙特州等采用了相似的新的机动车尾
气排放标准。（３）推行州碳排放削减计划，许多州已制定或正在制定当地的温室气体削减计划。
（４）颁布州可再生能源标准，如哥伦比亚特区等要求电力长销售的电力中必须包含一定比例的可再
生能源电力，加州要求这一比例必须达到２０％。（５）升级电厂碳排放削减标准，加州和马萨诸塞
州等为电长的碳排放设定上限。（６）简单的减排目标声明，有些州只是声明了该州的减排目标，但
是没有规定具体的减排措施。（７）实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比如加州立法规定了碳排放权交易机
制。（８）积极参与跨州的区域计划，比如西部地区气候行动倡议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ＷＣＩ）和区域温室气体行动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ＲＧＧＩ）便是典型代表。
从美国各州的气候变化立法现状来看，各州的气候变化法可以分为州气候变化直接立法和州气

候变化间接立法。前者的典型代表是加州的 《全球变暖解决法案》（更为知名的称谓是第３２号议会
法案，３２－ＡＢ）⑦，该法使加州成为美国国内相关地方立法的先驱和领跑者；后者是指一些与碳减
排间接相关的法律，主要包括与机动车温室气体排放标准、电厂温室气体排放标准和房屋建筑节能
改造等相关的法律。
总之，美国诸多州成为气候变化应对的先行者，各州针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项目包括：削减机

动车和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修改房屋建筑法规、节能措施和其他一些与碳减排间接相关的计
划［３］。有些州所采取措施的影响超越本州边界，有些州正在制定详细的气候变化行动计划，有些州
为能效措施规定经济激励［４］。

３．区域气候变化立法。如上所述，美国的一些州并不满足于自身采取气候变化应对措施，诸
多州在气候变化应对积极合作，开创了地方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局面。诸多州签订了议定书要求进行
温室气体排放登记，创设了区域气候变化计划 （如ＲＧＧＩ和 ＷＣＩ），采取合作行动逼迫联邦政府采
取 行动，针对私人排放者联合提起公共侵害之诉，比如，２００３年加州等依据联邦和州普通法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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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电力长提起公共侵害之诉①，２００６年加州针对６大汽车制造商提起公共侵害之诉②。其中，区
域气候变化计划最为引人注目。

目前，美国区域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要有西部地区气候行动倡议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ＷＣＩ）、区域温室气体行动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ＲＧＧＩ）、中西部温室气体减排共
同声明 （Ｍｉｄｗｅｓｔ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ｒｄ，ＭＧＧＲＡ）、西部州长联盟之清洁与多元化能
源倡议 （ＷＧＩ）、新英格兰州长与加拿大东部各省省长气候变化行动计划、西岸州长全球变暖倡议
等，其中知名度最高的当属西部地区气候行动倡议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ＷＣＩ）、区域温室
气体行动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ＲＧＧＩ）和中西部温室气体减排共同声明 （Ｍｉｄｗｅｓｔ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ｒｄ，ＭＧＧＲＡ）这三个区域性减排行动了。

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 （ＲＧＧＩ）是美国境内第一个区域性的气候变化应对行动计划，也是目
前美国履行效果最好的一个区域性气候变化应对行动计划。③ 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提出的减排目
标是在２０１９年前将区域内温室气体排放量在２０００年排放水平的基础上再降低１０％。根据该气候变
化应对计划，区域内的所有工业事业企业都可以在减排之后把没有使用的剩余配额卖给其他超出排
放上限的企业，这些收入可以再投入到能效项目中去，从而实现温室气体减排和能源能效提高的双
赢。２０１３年，有９个州参与的ＲＧＧＩ一致实施碳信用交易，④ 而且完成了１９笔碳信用拍卖。第一
阶段的拍卖为参加州带来９１２００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收入被用来资助节能和可再生能源项目［２］。

２００７年启动的西部地区气候行动倡议 （ＷＣＩ），其成员包括美国七个州和加拿大四个省⑤。西部地
区气候行动倡议 （ＷＣＩ）的特色是创设温室气体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从２０１２年开始启动，初始
阶段的参与者主要是大型工业和发电行业，自２０１５年开始增加交通、住宅、商业和小型工业等其
他行业和部门，为了配合这一项目的实施，自２０１０年起开始实施强制性的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披露
制度。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５日，美国中西部九个州长和加拿大曼尼托巴省省长签署中西部温室气体减
排共同声明 （Ｍｉｄｗｅｓｔ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ｒｄ，ＭＧＧＲＡ）⑥，该区域性气候变化应对计
划包括了绝大多数的美国温室气体排放中的重量级角色，虽然有人指出州无权与他国签署气候变化
协议，但是它的治理效果非常令人期待［５］。

气候变化区域行动不同于传统的环境保护区域行动，因为传统的环境保护区域行动主要关注那
些跨域州界的环境资源，或者传统的环境保护区域合作主要旨在救济区域经济或社会模式导致的污
染问题。而且，即便在传统的区域环境保护合作中，联邦政府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６］。通过区域计
划来应对气候变化比各州单独行动更加有利，区域区域计划可以使得碳减排的量更大。这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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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Ｃｏｍｍｅｃｔｉｃｕｔ　ｖ．Ａｍ．Ｅｌｅｃ．Ｐｏｗｅｒ　Ｃｏ．，４０６Ｆ．Ｓｕｐｐ．２ｄ２６５（Ｓ．Ｄ．ＮＹ．２００５）（Ｎｏ．０４－５６６９）。

Ｃａｌ．ｅｘ　ｒｅｌ．Ｌｏｃｋｙｅｒｖ．Ｇｅｎ．Ｍｏｔｏｒｅｓ　Ｃｏｒｐ．，Ｎｏ．０６－０５７５５（Ｎ．Ｄ．Ｃａｌ．Ｓｅｐｔ．２０，２００６）。

该项目由美国前纽约州州长乔治·帕塔基于２００３年４月发起创立，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正式开始实施，有效期截至２０１８
年。项目成员包括康涅狄克洲、缅因州、马萨诸塞州、特拉华州、新泽西州等美国东北部十个州郡。

新泽西州曾中途退出。

美国七个州分别是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加利福尼亚州、蒙大拿州、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犹他州，加拿大四个省分
别是魁北克省、曼尼托巴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安大略省，除此之外，该项目还吸收了美国阿拉斯加州、加拿大萨斯喀
彻温省和墨西哥索诺拉州等１３个观察员。

该项目成员包括美国伊利诺伊州、堪萨斯州、密西根州、明尼苏达州、威斯康星州、爱荷华州和加拿大曼尼托巴省，并吸
引了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南达科塔州三个州及安大略省作为观察员。其中，伊利诺伊州和密西根州是美国温室气体
排放大州，排放总量相当于美国排放总量１４％，若将其当作国家看待，将名列世界温室气体排行榜第七位，这里６０％左
右的电力来自火力燃煤发电厂，比美国平均水平高出１０％。而在伊利诺伊州、爱荷华州、堪萨斯州、明尼苏达州和威斯
康星州五个州的农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超过１　０００万公吨二氧化碳当量，属于全美农业排放大户前十二名。



第一，区域计划包含的企业更多，覆盖的范围更广，而且区域计划通常采用统一的规制标准会获得
企业的支持；第二，区域计划使得参与州以成本最低的方式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第三，区域计划
可以使得参与获得投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带来的好处，通过区域计划，各州可以营造一种良好
的经商环境来吸引节能企业。［６］

从经济角度来看，气候变化属于公共产品问题［７］，各州采取气候变化应对措施并非理性之举。
从经济理性的角度来看，美国联邦政府而非州政府规制气候变化问题更具合理性［７］，否则的话会违
反基本的匹配原则［８］。美国地方采取气候变化措施通常引发两个问题：第一，鉴于地方采取的气候
变化应对措施对全球碳减排几乎毫无影响，那么地方的政策制定者和公共为什么愿意在这种事情上
耗时耗力呢？第二，即便地方气候变化措施可以对全球碳减排产生少许影响，地方的政策制定者公
共为什么愿意在这种别人可以搭便车的事情上进行投资呢？

二、美国地方气候变化立法的学理解释

实践上，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环保事务上遵循 “合作联邦主义”，即美国联邦政府负
责制定全国性的环保法律，地方政府在联邦环保法的框架内可以制定本地的环保法。虽然各州名义
上可以制定比联邦环境法更加严格的州环境法，但是很少有州去这样做①。各州的环保立法往往
“向下竞争”，即美国地方政府竞相降低自己的环境标准以吸引其他地方的企业来本地投资。目前蓬
勃发展的地方气候变化立法却呈现出 “向上竞争”之势，即地方政府在缺乏联邦气候变化立法的背
景下制定自己的气候变化立法。理论上， “向上竞争”不符合地方政府的利益，因为 “向上竞争”
会导致那些采取严格措施的地方政府无法吸引企业来本地投资。既然如此，那么地方政府进行气候
变化立法的动力来自何处呢？地方气候变化立法是出于唐吉诃德式的利他主义吗？还是基于地方政

府的理性选择呢？深究人们会发现另外一个事实，美国地方政府制定气候变化立法绝非源于唐吉诃
德式的理想，而是综合考虑各种要素后的理性选择。
第一，策略性投票。所有的地方政府都知道自己的行动根本无力解决气候变化，但是它们还是

选择采取气候变化应对措施，它们这么做是希望其他地方政府也跟它们一样采取气候变化应对措
施。譬如，一旦某州制定气候变化法，其他州会积极跟进，因为各州不愿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比相连
州落后［３］。此外，地方气候变化立法更多地具有象征性，即大多数地方性气候变化计划没有法律约
束力，赋予地方政府官员较大的灵活性，这些气候变化计划较为抽象说明它们的主要目的重在象征
性宣示。
第二，经济考量。有些州之所以制定气候变化立法，是为了改造旧产业和吸引新产业。比如，

地方气候变化立法对节能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非常有益，所以清洁技术生产商和风电公司积极支持
地方气候变化立法。此外，地方气候变化立法有助于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可再生能源标准的一大卖
点便是它可以创造就业，所以劳工组织积极支持可再生能源立法［９］。
第三，温情效应。利他主义研究成果表明给他人馈赠礼物会给馈赠者带来好处，即便馈赠本身

对他人的价值到底有多大尚不确定②。这一理论可以解释地方气候变化计划，那些支持地方气候变
化计划的人会因此而感觉良好。譬如，很多人认为环境无价，成本问题不该影响地方气候变化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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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Ａｃｔ　ｏｆ　２００６，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Ｃｏｄｅ，§§３８５００－３８５９９，ｃｏｎｓｕｌａｔａｂｌｅ　ｏｎ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ａｒｂ．ｃａ．ｇｏｖ／ｃｃ／ａｂ３２／ａｂ３２．ｈｔｍ。

相关理论的阐述与讨论，请参见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Ｔ．Ｈａｒｂａｒｇｈ，ｅｔ　ａｌ．Ｎｅｕｒ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Ｇｉｖｉｎｇ　Ｒｅｖｅａｌ
Ｍｏ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ａｌ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ｓ，３１６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６２２（２００７）。



法。即便那些并不认同环境无价观点的人，也认为由于气候变化风险巨大，地方气候变化立法带来
的成本物有所值。
第四，低估成本。地方气候变化立法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法案的投票者低估了地方气候变化立

法的成本。其一，许多人认为气候变化问题通过借助现有的或将来的技术能够以比较廉价的方式加
以解决，很多人认为清洁技术与现有污染控制技术的成本相当；其二，公众对地方气候变化立法的
成本收益进行分析时受到双曲贴现 （Ｈｙｐｅｒｂｏｌｉｃ　Ｄｉｓｃｏｕｔｉｎｇ）的不当影响①，即地方气候变化立法
带来的收益会立即显现出来，但是它的成本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有些人即便知道地方气候变化
立法成本过高，也会选择支持地方气候变化立法，因为他们知道当联邦气候变护立法缺乏时这是较
为理想的问题解决办法。
第五，政治红利。一方面，民意调查数据显示，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对政治家极有吸引力的议

题。这一议题为政治家提供了一次机会，让他们与石油和天然气利益集团保持距离，公众对这些利
益集团的好感极低。另一方面，在联邦气候变化立法缺位的情况下，地方气候变化立法会给政治家
带来政治资本，那些通过地方气候变化立法的政治家通常受到媒体的高度关注。地方气候变化立法
为政治家赢得美誉，因为选民希望政治家采取采取行动［３］。
地方气候变化立法除了具有上述功效之外，在其他方面也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首先，地方气

候变化立法会成为联邦气候变化立法的催化剂，现有的地方气候变化立法为将来的联邦气候变化立
法提供模式，为联邦气候变化立法创造必要的政治和法律气候。地方气候变化立法之所以能够推动
联邦气候变化立法，是因为从美国环境法的发展历程来看，工业集团更喜欢单一的联邦法律而不是
多元的州法律［１０］。对生产和销售产品的企业而言，单一的联邦法律比多元的州法律更加有助于企
业扩大市场份额。而且，在联邦法律制定的过程中，企业更有可能影响法律制定的设计，比如在联
邦气候变化法中规定市场机制以降低自己的守法成本。事实上，一些大型企业，如沃尔玛、可口可
乐、杜邦和思科等，已表态支持联邦气候变化立法。其次，地方气候变化立法可以推动气候变化区
域合作，那些积极参与区域气候变化合作的州通常正是那些积极制定地方气候变化立法的州。再
次，地方气候变化立法促使美国积极参与国际谈判，譬如，美国的一些州已与加拿大政府联合采取
了一些气候变化行动措施［１１］。第四，地方气候变化立法还会产生心理慰藉效应，即地方气候变化
立法给人带来如下的心理影响：针对气候变化问题已有相应的措施加以应对。
总之，地方气候变化立法是联邦气候变化立法的 “民主实验”，地方立法一来能为将来的联邦

立法提供重要信息，二来能为其他地方政府制定气候变化法给予政治支持。这非常符合麦迪逊建国
时所设想的 “竞争性联邦主义”，地方立法成为联邦立法的基础。此外，地方气候变化立法还会带
来防御性优先效用②，促使企业主动帮助国会扫除联邦气候变化立法过程中面临的障碍。气候变化
地方立法可以带来政治和经济上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三、美国地方气候变化立法的启示

我国政府虽然较为重视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问题，但是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机制。从中央
层面来看，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７日通过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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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曲贴现是指偏好时间不统一。Ｄａｖｉｄ　Ｌａｉｂｓｏｎ．Ｇｏｌｄｅｎ　Ｅｇｇｓ　ａｎｄ　Ｈｙｐｅｒｂｏｌｉｃ　Ｄｉｓｃｏｕｔｉｎｇ，１１２Ｑ．Ｊ．Ｅｃｏｎ．４４３（１９９７）。

关于防御优先效用理论的论述，参见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Ｍ．Ｈｉｌｌｓ，Ｊｒ．，Ａｇａｉｎｓｔ　Ｐｒｅｅｍｐｔｉｏｎ：Ｈｏｗ　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　Ｃ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８２Ｎ．Ｙ．Ｕ．Ｌ．Ｒｅｖ．１（２００７）。关于该理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适用，参见Ｊ．Ｒ．ＤｅＳｈａｚｏ　＆Ｊｏｄｙ
Ｆｒｅｅｍａｎ．Ｔｉ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ｏｒｍ　ｏｆ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ｉｔｏｎ：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１５５Ｕ．Ｐａ．Ｌ．Ｒｅｖ．１４９９（２００７）。



议》，更多的具有政策宣示的效果，对气候变化应对缺乏具体的指导意义。在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
过程中，国务院历来扮演较为重要的角色。譬如，为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国务院专门成立了气候
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并先后批准了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国发 〔２００７〕１７
号，现已废止）和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国函 〔２０１４〕１２６号）。鉴于应对
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和应对气候变化规划均由国家发改委主导，可以说国务院的气候变化政策设计任
务由国家发改委承担。除国家发改委之外，国务院其他部门也均出台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文件，这些
部门包含工业与信息化部、科学技术部、外交部、交通部、农业部、中国气象局、住房与城乡建设
部、国家林业局和国家海洋局等。譬如，国家林业局印发了 《林业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年）》。
从应对气候变化规划的规定来看，它主要指出气候变化对我国的影响，并规定我国应对变化的

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提出我国控制温室气体和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方法，强调实施低碳和气候变
化适应试点示范工程，完善区域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强化科技支持和能力建
设，深化国家交流与合作，并辅以组织实施机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虽然看似面面俱到，但是它更
多地强调规划试图实现的目标和可采取的方法，至于借助何种法律机制来确保相应的方法得到有效
实施则规定不详。
如上所述，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气候变化决议，国务院特别是相应的部委颁布了应对气

候变化规划和行动方案，但是中央层面一直缺乏专门的气候变化立法，这很大程度上源于气候变化
具有较为复杂的国际背景和较为特殊的国情背景。从国际层面来看，我国不太愿意过早承担国际碳
减排承诺，因为这会压缩我国的经济发展空间。从国情层面来看，我国现有的产业结构短期内无法
改变，产业升级只能渐进推进。在这种背景下，制定国家气候变化立法的时机未到，诸如气候变化
规划和行动方案成为政府的首选，它实现了政策宣示效果。
受中央政府气候变化政策的影响，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也采用了对应的措施。譬如，省级政府

（如上海市、甘肃省和四川省）、市级政府 （如拉萨市和新乡市）和县级政府 （如石柱土家族自治
县）层面均出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规范性文件。相关气候变化规范文件，规定了应对气候变化规
划、气候变化统计工作方案和应对气候变化重点工作安排，并成立气候变化统计工作领导小组加以
保障。在我国地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一些地方政府尝试制定本地的气
候变化立法。青海省制定了中国第一个地方气候变化立法——— 《青海省气候变化应对办法》，该办
法旨在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提高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和能力。为了有效适应气候变化和
减缓气候变化，《青海省气候变化应对办法》规定了相应的保障措施，包括资金制度、规划制度、
教育制度、科研制度、税收优惠制度、节能制度、考核制度。除此之外，山西、四川、江苏和湖北
等省也着手本地气候变化立法，比如，２０１１年山西省政府引发了全国第二个地方气候变化法———
《山西省应对气候变化办法》，同年四川省政府也发布了 《四川省应对气候变化办法 （代拟稿）》和
《山西省应对气候变化办法》。
从青海、山西和四川的地方气候变化法立法内容来看，现有的地方气候变化立法，本质上是地方

政府气候变化责任法。譬如，现有的地方气候变化立法明确规定了县级以上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
基本职责，各级政府必须将气候变化应对纳入各自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之中，规定各级地方政
府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原则、重点任务和重点领域，规定地方政府采取必要的财政保障、税收优惠、
节能减排监管等保障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国家工作
人员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从气候变化有效应对的角度来看，青海、山西和
四川等地方政府制定本地的气候变化法或许无足轻重，因为气候变化主要是一种全国性乃至是全球性
的问题，它需要全国乃至全球性的立法。但是，从美国地方气候变化立法的经验来看，地方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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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可以成为中央气候变化立法的试验田，地方气候变化立法可以中央气候变化立法提供重要的制度
设计信息，当地方气候变化立法较为普遍时中央气候变化立法会更加可行。
与美国地方政府历来享有较大的环境立法权不同，我国地方政府通常是中央环境立法的执行者，

地方政府对本地区的环境事务缺乏积极主动的立法动机，这导致地方政府缺乏环境立法的传统，并导
致地方环境立法面临诸多障碍。具体就气候变化而言，地方政府制定本地区的气候变化法时通常会面
临如下障碍：缺乏专业知识支撑、缺乏资金保障、缺少政策法规支持［１２］。从专业知识的角度来看，当
地方政府成为中央政策的被动执行者时，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部门不会配置较多的环境科研人员，这
导致地方政府即便想进行地方立法会受制于专业知识的缺乏。从政策法规的角度来看，我国的环境保
护立法权主要赋予中央，地方政府通常只能在中央环境标准之上制定标准。虽然依据 《立法法》和环
境保护法的规定，如果某一环境问题缺乏中央立法，地方政府针对这一环境问题可以制定适用于本地
区的法规，但是很少有地方政府这样去做。基于此，我国地方政府就环境问题立法大致形成了如下传
统：坐等中央环境立法而不会自己主动去立法，各地是国家政策的实践者而非国家政策的推动者。对
于我国这样一个地区差异较大的国家而言，中央应该采取措施激励各地积极制定地方环境立法，推动
地方环境立法为中央环境立法积累经验，并确保环境立法更加理性。
此外，美国地方气候变化立法的经验为我们研究美国气候变化立法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应该加强美国地方层面的气候变化立法。我国现有的有关美国气候变化立法的研究主要侧重美国联
邦层面的气候变化立法，比如，我国学者主要关注美国联邦气候变化立法进展［１３］、联邦气候变化
立法所涉及的重点问题、联邦气候变化立法中的主要制度和联邦气候变化立法对我国的影响等
等［１４］。毫无疑义，研究美国联邦气候变化立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一方面联邦气候变化立法可作
为我国气候变化立法的借鉴，另一方面联邦气候变化立法包含的诸多制度会影响我国的权益，研究
相关问题这有助于我国有效应对。但是，根据美国地方气候变化立法的经验来看，加强美国地方气
候变化立法进展对我国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美国联邦气候变化立法的基础是地方气候变化立
法，美国现有的气候变化立法草案事实上美国地方气候变化立法的经验总结。第二，仅仅局限于研
究美国联邦气候变化立法不利于我国有效应对美国联邦气候变化立法对我国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
系统研究美国地方气候变化立法可以较早的预判美国的联邦气候变化立法走向，我国可以较早地对
美国联邦气候变化立法中的不利条款进行防范。

四、结　语

从气候变化立法的角度来看，联邦气候变化立法是最佳方案。人们对国会通过气候变化法几乎
绝望，但奥巴马领导下的环保署以及联邦最高法院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支持者给予强有力的支持。
相对于让人失望的气候变化联邦立法，美国气候变化地方立法表现得极其活跃，追溯该现象的

原因，主要归功于道德上的利他主义、政治上的政资投资和经济上的有利可图。
从美国气候变化的立法经验来看，美国气候变化立法过程中所呈现的 “联邦主义”格局对我国

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一方面，我国对美国气候变化法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联邦层面，美国联邦气候
变化立法现状未必真实反映了美国的气候变化立法全景，美国联邦气候变化立法可以随时根据各州
的气候变化立法进行调整，认识这一点有助于避免我国在中美气候变化谈判中处于被动。另一方
面，我国的政治结构虽非美国的联邦主义，但是我国在处理国内的气候变化事务时可以借鉴美国的
“环境联邦主义”，在中央政府不便制定国家气候变化法的背景下鼓励地方制定符合各地实情的气候
变化法，一来为制定国家气候变化法积累经验，二来为国家碳减排政策早日释放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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